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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邮〔2017〕20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重庆邮电大学关于规范 
教职工值班伙食补助和评审费发放管理的通知 

 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严肃学校财经纪律，规范学校经费管理，充分调动教职工

工作积极性，保证相关工作有序开展，根据上级相关要求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一、教职工值班伙食补助 

（一）发放范围 

参照《重庆市财政局、重庆市人社局关于调整机关单位特殊

岗位值班补助标准的通知》（渝财行﹝2015﹞72号）规定，教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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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，根据国家规定、上级要求及学校工作需

要安排值班的，或者因处理紧急公务和突发事件安排在夜间、公

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等时间内值班的，学校按实际值班时

间给予伙食补助。 

（二）补助标准 

1.工作日夜间值班：50元/天•人 

2.周六、周日值班：60/天•人 

3.国家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值班：70元/天•人。 

（三）经费管理 

1.伙食补助费用纳入学校年度预算。 

2.工作流程 

（1）每年初，对学校统一安排值班的伙食补助费用，由人

事处根据当年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天数提出年度经费预

算报告；校属相关部门根据本单位工作职责范围内拟开展的学校

重点专项工作就伙食补助项目向归口管理部门提交预算报告。 

（2）经费预算报告按学校预算管理流程审批同意后，由财

务处将相应经费核拨到归口管理单位，各单位根据值班安排实际

发生情况，按照经费发放审批程序，予以发放。 

3.因特殊事由或突发紧急情况需要安排教职工值班并经分

管校领导同意的，值班伙食补助由牵头部门申请，分管领导同意，

经主要领导审批后，报人事处、财务处核拨经费并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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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要求 

1.学校统一安排的值班工作继续执行提前报备制度。 

2.取消原有校发值班费发放项目；取消学校预算内专项工作

经费中的人员经费发放项目。 

3.已按上述情况发放了伙食补助的值班工作，不得再以任何

理由重复发放津补贴。 

4.后勤实体单位的教职工按本单位规定执行。 

二、评审费 

（一）发放范围 

评审是指由学校组织的需要具有较强专业技术背景、较高学

术/管理水平的专家型人员组成相应评委开展咨询、论证、评议、

评审、表决等事项的活动。 

（二）发放标准 

1.学术类评审：主要包括教学科研项目、成果的评审；专业

技术职务评审；人员招聘、人才项目选拔评审等。 

评审时间在半天以内的，按不超过500元/人计发； 

评审时间在半天以上、1天以内的，按不超过800元/人计发； 

特殊情况不超过1000元/人。 

2.一般性评审：主要包括全校性教师、学生竞赛活动以及资

助类项目的评定等。 

评审时间在半天以内的，按不超过300元/人计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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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时间在半天以上、1天以内的，按不超过500元/人计发； 

特殊情况不超过800元/人。 

3.评审费具体发放金额由牵头单位负责人根据评审内容、时

间、参与人员情况在上述规定标准内确定。 

4.涉及校外人员的按照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办理。 

（三）经费管理 

1.上列评审费纳入绩效工资相关工作补贴栏目，由学校统

筹。各专项工作经费不再设置评审费。 

2.评审费纳入学校绩效工资年度预算进行管理。 

（1）每年初，校属相关部门向财务处提交本单位职责范围

内拟开展评审工作项目的预算报告。 

（2）按学校预算管理流程审批同意后，由人事处、财务处

将相应经费核拨到各单位。 

（3）各单位根据评审工作实际发生情况，在劳酬申报系统

中予以申报，劳酬发放表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后，提交财务处发放。 

（4）因特殊事由或紧急状况需要安排的评审工作，由牵头

部门按校内来文处理流程，经分管领导同意，报主要领导审批后，

交人事处、财务处核拨经费并发放（若遇年度预算不足，按照规

定程序追加预算）。 

（四）相关问题说明 

牵头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了评审工作的组织，属履行岗位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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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的，不参加评审费发放。 

三、纪律要求 

1.严格审批流程，严禁逾越审批程序发放伙食补助和评审

费。 

2.严格执行预算项目，严禁超越规定项目。 

3.严格执行发放标准，严禁突破标准和范围发放。 

4.严格资金使用渠道，各相关部门须从学校核拨的值班伙食

补助经费及绩效工资相关工作津补贴中支出相关费用。 

5.严肃财经纪律，严禁违规发放值班伙食补助及评审费。 

6.严禁私自通过现金形式发放，值班伙食补助及评审费由财

务处统一注入银行卡。 

四、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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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30 日印发


